附件2：

霍邱县第十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暨第六届

少先队鼓号队展演、竞赛评分标准

1.面貌精神

队容整齐，服装协调，美观大方；表演过程能集中体现少先队威武雄壮、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。（15分）

2.组织纪律

比赛过程听从指挥、团结协作、群体意识好，上场和退场迅速有序，组织纪律性强。（10分）

3.乐器演奏

各种乐器演奏动作正确，乐曲连接自然，演奏速度、音准正确流畅，各种乐器持器、演奏动作规范，各声部配合默契，解说恰当。（35分）

4.编队表演

队形队列整齐，包括原地演奏、行进演奏、编队表演中队形横平竖直，动作准确到位，踏步动作统一，行进步伐准确有力。队形变化设计新颖，造型美观，寓意健康向上。（30分）

5.指挥风度

精神饱满，沉着冷静，灵活果断，指挥手势清楚，动作规范准确，干脆利索，节奏感好，组织能力强，能调控全局。（1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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